
新竹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

103          年度      (      第九屆      )      第          2          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103年 11月 1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

地點：本府第一會議室

主席：吳副召集人宗錤　                 　    記錄：林芳

如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

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簿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

肆、報告事項：

一、上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事項執行情形：

案
號

內容 主席裁示 辦理
單位

後續
處理情形

是否
解除
列管

1 增進本屆新任委員對
於本市個案通報與轉
介流程的理解。

請業務單位在會議紀
錄中附上本市早期療
育個案通報及轉介工
作流程表。

社會處 已依主席裁
示辦理

解除
列管

二、各單位工作報告 

（一）衛生局工作報告：如會議資料第3頁～第7頁。

針對衛生局工作報告，委員相關之建議、業務單位說明及主席裁示，
內容如下：

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李
委
員

會議資料第4頁，第二點
第3項提到：「本市針對
未滿 20 歲以下之產婦個

1. 補充說明針對生下特
殊兒童之高危險群孕
產婦，本市醫療院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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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松
澤

案 40 人，提供衛教輔導
加強新生兒照護及產後避
孕指導」，這40名個案在
衛生局介入輔導後，相關
後續的具體協助措施及成
效為何？

會在孕產婦定期產檢
時進行衛教。

2.針對新生兒的部分，
本局定期維護本市兒
童健康保健系統，針
對新生兒的預防保健
進行追蹤與輔導，若
發現本市兒童有未按
照規定期程，確實接
受預防保健者，即會
通知家長並宣導預防
保健之重要。

曾
委
員
淑
賢

肯定衛生局103年度針對
早療工作執行多項的宣導、
篩檢及轉介業務，然本次
報告上卻沒有呈現多項業
務執行後的具體成效，建
議下次改進。

本局採納曾委員之意見
修訂未來工作報告之呈
現。

各業務單位在未來早
推會的工作報告，須
以統計數據呈現各項
業務之辦理情形與執
行成果。

蔡
委
員
再
相

1. 請教衛生局有關鼓勵
孕產婦進行產檢的具
體獎勵措施為何？

2. 建議結合民政，當新
人結婚登記時，一併
宣導產前檢查的衛教，
若地方財政條件充足，
建議參考新北市政府
規劃相關補助孕婦產
檢的交通費用之措施。

1. 針對本市鼓勵民眾產
檢的具體措施，以下
說明：國民健康署藉
由健保給付，提供民
眾 10 次免費產檢服務，
並提供孕婦產檢手冊
當孕婦回診產檢時，
醫療院所會主動在手
冊上註記孕婦回診的
時間。

2.蔡委員所提供寶貴意
見，本局將納入未來
業務規劃之參考。

林
委
員
幸
君

1. 會議資料第 4 頁有關
孕產婦產前照護業務，
第4項：「針對本市已
婚智障個案、已婚精神
並個案，提供避孕指
導」，請教衛生局後續

1.有關本市產前照護服
務，採納委員意見，
視個案所需轉介或聯
繫本市身障福利單位
提供全面的照護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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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的執行成果，並建議
針對此類型的個案，
可以結合當地身障福
利資源。

2.從報告中肯定衛生局
已啟動多管齊下進行
發現及篩檢工作，亦
請教衛生局相關後續
服務的成效，例如弱
勢家庭的電訪，並建
議在進行電訪時，一
併思考該項工作如何
與公衛護士進行配搭。

3. 會議資料第 6 頁，有
關輔導竹市 32家小兒
醫療機構，提供個別
化醫療復健服務，請
教衛生局相關輔導的
成效以及療育品質況
管的部份。

2.有關弱勢家庭電訪業
務，參考委員意見，
視服務所需，配搭本
市公衛護士辦理後續
服務。

3.有關小兒科輔導成效
及品質況管部份，請
容許本局於下次會議
中進行補充。

徐
委
員
華
英

1. 會議資料第 4 頁，有
關兒童接受預防保健
服務共 1796人，完成
率 37%，請教衛生局是
否這也代表有 63%的兒
童未完成預防保健嗎？

2. 接續先前委員的建議，
在衛生局的報告中，
我們看到各項發現篩
檢、輔導、療育或轉介
等措施，但卻沒有具
體數據能瞭解執行成
果、篩檢異常兒童的發
現率，及針對異常兒
童後續轉介或療育服
務。

1.補充說明本局經篩檢
發現之個案，皆會聯
繫本市兩家聯評中心，
及轉介社政單位，接
續服務。

2.下次會議工作報告，
會依委員建議一併呈
現本局經篩檢之發現
率與後續相關跨局處
服務內容。

衛生局於下次早療推
動委員會議，須補充
發現及篩檢執行情況
與發現異常個案後續
處理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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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育處工作報告：如會議資料第9頁～第12頁。

針對教育處工作報告，委員相關之建議、業務單位說明及主席裁示，
內容如下：

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林
委
員
幸
君

有關幼兒園篩檢工作的進
行方式，建議未來思考是
否規劃幼托園所與聯評中
心、小兒科診所等療育單
位，相互合作串連形成一
個即時的溝通平台，讓彼
此能透過平台交流與諮詢
兒童發展與療育訊息。

教育處在未來相關業
務規劃，建議參考委
員意見辦理。

徐
委
員
華
英

建議思考有關執行幼托園
所篩檢服務之期程，依工
作報告來看，目前是每年
進行一次，惟考量兒童發
展變動性高，是否增加每
年篩檢之次數，以提高追
蹤及關注兒童發展之次數。

教育處在未來相關業
務規劃，建議參考委
員意見辦理。

（三）社會處工作報告：如會議資料第13頁～第23頁。

針對教育處工作報告，委員相關之建議、業務單位說明及主席裁示，
內容如下：

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曾
委
員
淑
賢

1. 新竹市 0-6 歲兒童人
口約 3 萬多人，保守
推估發展遲緩等特殊
兒 童占總人口 5～
6% ， 也 就 是 1500-

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，
會作為未來政策規劃參
考之用。

4



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1800 人，然加總教育
單位與社政單位所服
務的人數，才大約800
多名，經統計數計來
看服務的人數只有服
到一半的兒童。

2.再檢視兩個單位實際
服務的量，可以發現
普教老師發展遲緩相
關專業知能訓練是不
足，而社政方面到宅
療育服務使用的人次
也偏低。

3.綜合來說，新竹市早
療服務仍集中在醫療
院所，倚重醫療模式
的療育資源，然這以
目前中央所推行「以家
庭為中心」的服務模式
有所落差，建議新竹
市在規劃未來早療相
關服務措施時，搜尋
一下台灣目前早療發
展的趨勢，皆以自然
情境式的療育服務為
發展方向。

李
委
員
松
澤

1. 請教社會處有關發展
遲緩兒童通報案量之
統計，是否包含重複
通報個案數呢？

2. 103 年 1-10 月通報案
統計係 507 案，亦包
含重複通報量，由此
可見社會處所呈現的
通報案量統計資料，
無法準確推估目前新

1. 手冊中所顯示之發展
遲緩兒童通報案量，
亦包含今（103）年度
之重複通報案量。

2.依委員建議辦理。

修正新竹市發展遲緩
兒童通報案量之統計
數據，並提到下次會
議進行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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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人

內容 業務單位說明 主席裁示

竹市發展遲緩兒童的
總服務人數，統計數
據的誤差，一併影響
相關單位對早療服務
使用者的認識，及後
續療育資源的盤點工
作，爰建議修正統計
方式。

徐
委
員
華
英

建議加強宣導，或結合托
育機構（托嬰中心、保母
系統）進行篩檢業務，以
提高該單位發現特殊兒童
之機率。

有關本市發展遲緩兒
童發現及篩檢業務，
涉及跨局處橫向聯繫
建議提案至本市發展
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聯
繫會報中進行充分討
論，並提到下次早療
推動委員會議進行報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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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警察局工作報告：如會議資料第25頁。

參、提案討論：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

案由一 本市發展遲緩早期療育個案服務之個案紀錄保存年限，提請　討論。

提案單位 社會處以及本市早療個案管理中心

說明
　　本市個管中心於 103 年 7月 4日在本市早期療育兩中心聯繫
會議臨時動議提案，有關個案紀錄保存年限規定及銷毀處理辦法，
該中心主任表示：「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，
自87年起承辦新竹市早期療育個案管理之服務，相關服務個案之紀
錄表完好保存迄今，惟案量逐年增加而今存放空間已滿，爰提案討
論盼市府裁示後續處理方法。」

辦法
1、 經查各單位個案紀錄相關保存年限不一，衛生單位依醫療法

規保存成年人之病歷至少保存 7 年，未成年者之病歷，至少
應保存至其成年後 7年，才得以銷毀；教育單位之特教兒童
學習檔案應永久保存；社政單位依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流
程及檔案管理辦法規定，個案管理系統資料及相關處遇服務
紀錄保存年限不得少於 7年。

2、 惟考量 0-6歲發展兒童至成年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亦經歷
就學及就業等轉銜過程，擔憂個案檔案保存年限過短，恐影
響未來個案各階段的相關權益保障。

擬處建議 建請委員提供保存早療個案紀錄之合宜年限及銷毀辦法，供參。

決議
針對個案紀錄銷毀之合宜年限，建議業務單位彙整各地方縣市作
法後，提案至本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聯繫會報中進行討論，
並於下次會議向委員報告討論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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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主席綜合裁示：

　　感謝委員今天百忙抽空前來，針對本市早療業務推動的協助，平常也

期望委員能多與各業務單位聯繫，本項早療業務是需要跨局處及頻繁進行

橫向聯繫的工作，請市府的同仁平時應多加強橫向討論及整合，俾利本市

早療業務的推動與執行。

　　再次感謝委員與本府同仁多次的聯繫與協助，今天會議到此結束。

陸、散會：上午12時 1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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